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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商大环境〔2021〕10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一、总则 

第一条  为鼓励加强学院创收收入，明确学院与创收人之间

创收收入的分配关系，有效利用学院资源，强化社会服务功能，

根据学校有关规定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创收收入是指完成正常教学科研和管

理工作以外，以学校、学院名义或利用学校资源面向社会开展各

种教育培训及其他有偿服务所取得的收入。 

第三条  学校创收收入主要包括：各类培训班收入、在职研

究生层次培训班收入、大仪共享平台服务、检测服务以及其他创

收收入。所有创收需通过学校计财处创收收费事项审批。 

二、收入及分配管理 

第四条  创收收入按照“统一管理、集中核算、分项确定分

成比例，留用部分谁创收谁使用、以收定支、超支不补、结余留

用”的原则，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，严禁私设二级财务账户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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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小金库”；严禁公款私存；严禁截留、私分收入。 

第五条  根据学校要求学院主要负责人对学院创收活动的

合法性、合规性负责。各项经济责任、管理责任和廉政责任由创

收项目负责人负责，保证创收活动及其相关的财务运行合规、安

全。 

第六条  收费管理及收入分配管理应按学校创收收入分配

管理办法要求执行。 

第七条  不得将职责范围内的服务工作列入创收服务范围；

创收单位必须区分学校资金与创收资金的界限，不得以任何形式

把学校预算统一安排的资金转作创收收入。 

第八条  校内各单位取得的创收收入，如需按规定缴纳相关

税费，以扣除税费后的净额作为分成基数，分配见附表（如学校

有最新规定按学校规定执行）。创收收入的 20%做为学院发展基

金。 

三、支出管理 

第九条  创收分成经费的使用必须遵守财经法规、政策和学

校相关规定。不得提供虚假的经济业务事项或资料列报支出，不

得编造用途套取资金。 

第十条  学院发展基金主要用于学院教学、科研条件的改善

性支出，事业内涵发展支出等。 

由学院院办负责制定年度预算经党政联席会议通过后公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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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使用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可申请预算调整，调整经党政联席

讨论通过后执行。具体支出由学院院长审批，学院院办做好年度

经费结算公开存档工作。 

第十一条  创收经费留用部分（即扣除学校分配额度及学院

发展基金 20%后的剩余部分）在使用前由创收项目负责人提交对

应经费额度的使用管理办法，每年年末应向学院提交使用结算清

单直至经费使用完毕。使用管理办法及年度结算清单由学院办公

室备案。 

第十二条  因创收活动发生的支出，均应在创收分成经费中

列支，不得在学校、学院安排的预算经费及其他各类经费中列支。 

第十三条  创收分成经费中发放津补贴，必须严格执行上级

及学校关于津补贴管理的有关规定，不得违规发放。 

第十四条  创收分成经费中列支人员经费，凡达到税法规定

纳税标准的，均应按章纳税，并由学校计财处代扣代缴。 

 

 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发布日起施行。 

 

附件：学校创收收入分配管理附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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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学校创收收入分配管理附表 

（一）各类培训班收入分配 

序号 服务项目 分成基数 学校（%） 学院（%） 备    注 

1 校内班 

收入总额 

15 85 
1．校外班分成基数以办班学
员总人数乘以收费标准的计
算数为准； 

2．学院分成部分包括与办班
有关的所有成本。 

2 校外班 10 90 

（二）研究生层次培训班等收入分配 

序号 服务项目 学校（%） 学院（%） 备   注 

1 校内研究生层次培训班 20 80 
1．校外班分成基数以办

班学员总人数乘以收费

标准的计算数为准； 

2．学院分成部分包括与

办班有关的所有成本。 

2 校外研究生层次培训班 10 90 

3 在职人员申请学位费 40 60 

4 

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

生学费（不含工商管理

硕士、法律硕士） 

30 

 

70 

 

上交学校的 30%中，10%

作为研究生院发展经

费，专项用于学科、学

位点申报等支出。 

 

（三）其他创收收入分配 

序号 服务项目 学校（%） 
学院(部

门)（%） 
备  注 

1 各类报名费  30 70 

享受学校岗位津贴的单位

收取报名费按规定使用，余

额一律上缴学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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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服务项目 学校（%） 
学院(部

门)（%） 
备  注 

2 非指令性考试（务）费收入 30 70 

享受学校岗位津贴的单位

收取考务费及指令性考试

费，按规定使用，余额一律

上缴学校。 

3 
体育场馆服务性收入(不含

游泳馆) 
50 50 

教学计划内、学校计算开放

工作量及纯租用性质的除

外 

4 游泳馆服务性收入 45 55 

开放所需的临时工工资、劳

务费和所需器材、消毒药剂

等由体工部承担，水、电、

气等由学校承担 

5 浙商博物馆服务性收入 50 50  

6 校医院体检服务收入 55 45 用于体检的相关支出 

7 
自由上机（网）费收入、实

验室对外开放收入 
50 50 

包括实验室上机，但教学计划

规定上机（上网）除外 

  8 大型仪器开放使用收入 30 70 

大仪设备专管部门分成部

分可用作发展基金、设备维

护和运行经费、技术服务

费，其中技术服务费不得超

过部门分成部分的 20%。 

9 自考实践性环节培训费 35 65 
其中：主办学院 45%，继教

学院 20%。 

10 自考实践性环节考核费 42 58 
其中：主办学院 50%，继教

学院 8%。 

11 自考毕业论文指导、答辩费 13 87 
其中：主办学院 80%，继教

学院 7%。 

12 
高职院专本衔接实践培训

费 
35 65 

其中：主办学院 40%，继教

学院 25%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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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服务项目 学校（%） 
学院(部

门)（%） 
备  注 

13 
高职院专本衔接实践考核

费 
39 61 

其中：主办学院 45%，继教

学院 16%。 

14 高职院专本衔接论文经费 10 90 
其中：主办学院 80%，继教

学院 10%。 

15 各类代理手续费 30 70 

各部门履行本部门工作职

责之外，为校外单位在校内

提供的延伸代理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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